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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黨就 

《運輸業界在購買保險時遇到的問題》表達意見 

 

前言 

 

根據法例，在道路上行走的車輛必須備有第三者保險，但運輸業界多年

以來一直受保險費不斷飆升的問題困擾，當中的士保費的飆升最為嚴重。

過去兩年，保險公司就先後增加三次的士保費，自 2019年起，的士保費在

2019年第一季及第三季分別增加 30%及 60%，在 2020年的第三及第四再增

加 10%以上；期間還藉車輛涉及的意外率、車齡高及年長司機等不同名目

加收額外 15%至 25%的附加費，甚至扣減投保人的無索償折扣和大幅增加墊

底費。有業界表示，現時保費開支佔的士的經營成本高達六成；更有的士

因車齡高而被保險公司拒保，車輛被迫淪爲「死車」，毋法在道路上行駛。 

 

保險公司表示，的士保費飆升，除因近年涉及的士之意外率增加，導致

索償宗數及金額提升外，詐騙保險及包攬訴訟等違法活動猖獗，亦令賠償

金額大大提升。面對大額賠償，保險公司連年虧蝕，只能大幅增加保費。 

 

的士是公共交通工具，一旦車主無法承擔高昂的保費，沒有第三者保險

的車輛只能被迫停駛；再者，保費飆升亦增加業界調高收費的壓力，最終

受影響的是廣大市民，因此，政府必須予以正視，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，

以解決的士保費持續飆升的問題。 

 

 

就解決保費飆升的問題，自由黨建議： 

 

1. 加强的士管理，防止交通意外發生 

 

本港的士經營高度分散，欠缺對車輛及司機駕駛態度的管理。為提升的士

管理，政府應鼓勵的士業界組織車隊，透過企業化的車隊管理，車輛及司

機均需達一定的標準要求。除加强車輛的維修保養及監控外，還可透過賞

罰制度及培訓以改善司機的駕駛態度，減少車輛的意外發生。與此同時，

透過企業的管理，設定職業晉升階梯，以吸引較年青的司機入行，有助紓

緩司機青黃不接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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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及不必要的索償，的士業界應善用科技，如考慮資

助的士安裝「防踫撞警報系統」及行車紀錄器（車 CAM）。除政府給予資助

外，由於安裝「防踫撞警報系統」可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，而行車紀錄器

則有助保險公司在短時間内釐清意外的責任，減少不必要的訴訟，保險公

司應透過提供優惠的保險費，以作鼓勵。 

 

2. 建立的士交通意外和索償資料庫 

 

現時的士保費增加是「黑狗偷食，白狗當災」，劣質或一小撮不法司機造成

的意外申索，卻由整個業界承擔。為減低交通意外率，從源頭著手堵截至

為重要，若車行/車主及保險公司能透過司機交通意外和索償資料庫，查閱

司機過往駕駛紀錄，車行/車主得以識別優劣司機，可避免把車輛出租予經

常發生意外的司機；而保險公司可按司機過往的駕駛紀錄釐定保險費，由

良好記錄司機駕駛的車輛其保費會相對較為優惠，這與一刀切增加整個車

隊的保費或扣減無索償折扣更為公平。 

 

3. 檢討「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」及打擊包攬訴訟 

 

政府成立「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」的目的是不論交通意外因何人之過失

而引致，盡早向傷亡者或其家屬提供經濟援助，原意雖好，但由於申請門

檻寬鬆，申請人只須因交通意外導致受傷及提供「三天病假紙」便可申領，

而援助金額更可高於司機的收入，導致近年援助計劃有被濫用之嫌，一旦

發生交通意外，司機隨即報稱受傷，繼而申請援助計劃而不開工。為取得

更多的援助，有不法司機不斷往不同的診所及醫院申領「工傷病假紙」，由

原先給予數天及後達至數拾天病假，司機寧願取援助金而不開工，造成歪

風，浪費公帑，司機短缺的問題日益加劇；最令人頭痛的是，援助計劃的

申請人更成爲包攬訴訟的目標，申索更高的賠償額。 

 

透過包攬訴訟，律師可從賠償金額獲得豐厚的報酬，因此在申索時，律師

往往會引導涉事司機誇大意外的傷勢以索取較高的賠償，而這些律師的代

理人經常在申請「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」的社會福利署辦事處附近流連，

並以「不成功、不收費」向申請人招攬進行申索，導致索償個案及金額增

加。因此，政府有必要檢視「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」的門檻及大力打擊

包攬訴訟。 

 

就「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」，政府應考慮提高其門檻，檢討其資助金額，

積極跟進懷疑申請個案，委派指定醫生評估申請人的傷勢與病假是否對

稱，甚至增加申請渠道，透過分流申請，以減少從事包攬訴訟的律師代理

人有機可乘，在社會福利署辦事處附近聚集向申請人作招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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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申索人均是透過法律援助進行訴訟，但凡民事個案其受助人可自行揀

選律師，既增加兩者之間的利益風險，還促使包攬訴訟。政府應由現行受

助人可指定律師改為由法援署指派適合律師，以杜絕包攬訴訟。 

 

4. 實施司機責任制 

 

現時車輛的第三者保險是由車主購買，固交通意外索償均是追討車主，導

致在道路上駕駛車輛的司機欠缺責任。事實上，根據《汽車保險（第三者

風險）條例》（第 272章）第 4條規定，任何人在道路上使用汽車，或致使

或允許任何其他人在道路上使用汽車，必須就該人或該其他人（視屬何情

況而定）對車輛的使用備有一份有效的和符合該條例規定的第三者風險保

險單或保證單，條例指明是“任何人在道路上使用汽車”，理應由真正駕

駛的司機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。現時英國及其他國家之的士司機均需自行

購買第三者保險。 

 

但運輸及房屋局根據《道路交通（車輛登記及領牌）規例》（第 374E 章）

第 21條規定，即登記車主為其車輛申領車輛牌照（包括續領車輛牌照）時，

須向運輸署遞交登記車主名下有關該車輛的保險單，而該保險單在車輛牌

照生效日仍屬有效，斬釘截鐵地拒絕落實由司機購買第三者保險，並不是

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的表現。 

 

條列並沒有註明保險的涵蓋範圍，現時出租汽車無論車主及駕駛人士均須

購買保險，倘若車主在續領車輛牌照時既能夠出示車輛的第三者風險保險

單及相關的保險，政府應支持實施司機責任制，由司機（而非車主）購買

一份第三者保險；何況，由司機購買第三者保險，在海外國家已有先例。

交通意外率的高低是取決於司機的駕駛態度，司機須對其行爲負上一定的

責任後，自然會小心駕駛，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。車主對於已購買第三者

保險的司機應在租金上提供合適的折扣。 

 

5. 增加承保的保險公司 

 

本港有多達 80間保險公司，但市場上只有 8間保險公司承包的士保險，當

中僅四間保險公司為主導，其中一間保險公司已佔市場六成的份額。這些

保險公司的保費相若，每當一間保險公司調高保費，必起牽頭作用，其餘

的保險公司會隨之而跟隨，可見的士業界在保險市場上是欠缺選擇。政府

應考慮放寬相關門檻，讓更多保險公司能夠承保的士保險，促使的士業界

能夠以較低價錢購買相關保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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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 

 

面對保險索償數目及金額的增加，保險公司連年虧蝕，唯有不斷增加的士

保險費，但的士的收費調整卻嚴重滯後，未能把增加的保險成本轉嫁乘客，

令業界的經營愈見困難。在現時艱難的經營環境下，保費持續增加，業界

確實難以承擔，因此，希望政府成立一個專責小組，跟進上述建議，以祈

盡快落實，遏止保費持續飆升，令保險業及的士業界能夠健康地發展。 




